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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令宣導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一、 教育部書函以，有關行政院109年5月1日修正發布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約僱

    人員僱用辦法第8條附件「約僱人員報酬標準表」後，公務人員申請採計曾任約僱人員

    年資提敘俸級，其約僱人員各等別報酬薪點與公務人員職等相當之認定及相關作業原

    則。(教育部109年6月15日臺教人(二)字第1090084486號書函)

二、教育部書函以，有關公務人員所為犯罪行為是否屬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4款

    所稱「貪污行為」之認定。(教育部109年6月22日臺教人(二)字第1090088526號書函轉

    銓敘部109年6月16日部法三字第10949458312號函)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一、 教育部函以，有關教師借調期間，以遠距教學方式授課，得否視為返校義務授課，

並

    採計相關年資案，鑒於教學科技進步及因應疫情衝擊，數位化教學已成為重要彈性配

    套，有關借調教師返校授課採取遠距教學並採計其年資，教育部原則尊重；惟學校開

    設遠距教學課程，仍應以維持教學品質及保障學生受教權為前提，非僅為便利借調教

    師不到校之需求；另考量作為升等年資採計，學校應注意借調教師之研究與服務輔導

    成績之評量方式，以為升等依據。(教育部109年6月15日臺教高(五)字第1090079335號

    函)

二、 教育部書函以，有關本(109)年度因公派員出國及赴大陸地區計畫因嚴重特殊性肺

炎疫

    情未能執行，計畫及經費保留至110年度執行事宜。(教育部109年6月29日臺教人(一)

 



    字第1090086241號書函)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一、 教育部書函以，檢送國民旅遊卡結合振興三倍券之優惠措施及流程說明各1份，請

查照  

    轉知。（教育部109年7月1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093256號書函）。

二、 教育部書函以，銓敘部修正「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一次性離退給與按月攤提計

算所

    據平均餘命標準表」，並自109年6月1日起生效。(教育部109年6月11日臺教人(四)字

    第1090080491號轉銓敘部109年6月1日部退一字第1094940546號函)

三、 教育部函以，有關公立學校教師經學校同意借調至公營事業機構及行政法人辦理

留職

    停薪之年資，於回任教職到職支薪後，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相關事項。(教育部109

    年6月16日臺教人(四)字第1090082037號函)

四、 教育部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有關公教人員得否就同一子女分別申領

「子

    女教育補助」及「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實施要點」之助學金乙案

    。旨揭疑義經原民會109年5月18日書函以，依獎助原住民學生要點發給之助學金【含

    一般助學金及(中)低收入戶助學金】要求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須達一定門檻，且各

    大專校院係就有限名額擇優核發，係屬「獎學金」性質。是以，公教人員子女已申領

    旨揭實施要點助學金者，得依子女教育補助表規定請領子女教育補助。(教育部109年6

    月30日臺教人(一)字第1090091923號書函)

                    

                  人事活動訊息

一、 教職員部分（含約用人員、專案工作人員、行政助理）：

★本月份無人員異動

二、同仁結婚、生育、升等相關訊息

 



 恭賀：7月份壽星，生日快樂!

黃俞升、柯裕隆、潘澤仁、張駿志、林鈺蓉、洪健倫、陳禮彰、黃齊達、

陳國禎、呂佩娟、許陳秋葉、林永清、顏怡芬、劉淑娟、游郁馨、林讌卉。

輕鬆一下

有一個學生，每次喝冰紅茶開瓶蓋都是銘謝惠顧。

一次的考試，顧字不會寫，

只見他淡定的扭開旁邊冰紅茶的瓶蓋，

結果他哭了……

瓶蓋裡寫著「再來一罐」

                      法律園地
 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
     最常見區別授權型態的方式， 就是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所謂專屬授權

（Exclusive License）是指在授權契約約定的範圍內，著作權人不得再授權第三人與授權

範圍相衝突的權利，甚至連著作權人自己也不可以自行利用。最常見的專屬授權契約就是

出版契約，出版社為了確保自己在印刷、編輯、行銷上投資的回收，通常會在契約中要求

作者不可以再自行出版或授權他人出版相同或類似的著作。為了使專屬授權的被授權人行

使權利更為容易，著作權法也明文規定專屬授權的被授權人，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的行

為，就是說出版社如果在有人盜印的情形，可以不透過作者，自己向法院提起侵權的訴訟。

通常在被授權人有比較大的資源投入的情形，會要求著作權人以專屬的方式進行授權，為

了避免專屬授權之後，被授權人沒有努力積極行使權利， 著作權人也會相應地要求被授權

人提供最低的權利金保證，或是保留在某些條件下終止授權的權利。

     至於非專屬授權（Non-exclusive License）其實指的就是專屬授權以外的其他授權

型態，像是：電腦軟體、資料庫的使用授權、廣播或電視公司取得音樂公開播送的授權、

電影院所取得電影公開上映的授權等。非專屬授權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同時可能有許多的被

授權人存在，大家都可以使用相同的著作，這也是著作權作為無體財產權的重要特色。不

過，非專屬授權的情形，因為通常被授權人只取得利用著作的權利，著作權法也特別規定，

 



除非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否則非專屬的被授權人不可以將他被授權的權利「再授權」給其

他人使用。

     無論是專屬授權或是非專屬授權的被授權人，當著作權人在授權之後把著作財

產權移轉或專屬授權給其他人時，在先前已經取得合法授權的被授權人，都不會受

到影響。例如，微軟公司如果把Office的著作財產權賣給其他公司，新的公司不能

要求國內Office的合法使用者，必須要重新付費取得授權才能繼續利用，這樣的規

定對於被授權人有非常好的保障。

                        【本文摘自經濟部智部智慧財產局網頁】

 


